聲請支付命令注意事項

申辦事項與地點               應備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事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支付命令處理流程圖







身分證、印章


債權證明(例如:借據)


費用500元





向相對人住所地或事務所所在地法院具狀聲請





須按債務人人數附具聲請聲請狀繕本。


若債權人應為對待給付尚未履行或應於外國送達或公示送達者，不得聲請支付命令。


撰寫支付命令聲請狀，可洽本院訴訟輔導科辦理。





核發確定


證明書





確定





送達


(支付命令如核發後未能於3個月內送達債務人者，其支付命令失效)





核發支付命令





補正





審查





收案





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（移送本院民事庭）





債務人得於送達後20日內不附理由提出異議








